考生须知
1.考生凭学生证身份证在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场，并按指定位置就座。迟到15分钟以上不得进入考场。与考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考场。未经监考人员允许而擅自离开考场者，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续答卷。考生交卷后应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
2.考生的试卷、答卷、草稿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放，考试结束时统一收回，不准带出考场。考试结束监考人员宣布收卷时，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在座位上等待监考人员收卷，清点无误后，方可离开考场。
3.除本人证件、准考证和开卷考试科目所允许的参考书以外，其他物品（包、书籍、讲义、手机、电子设备等）均不得带入考场。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属考试作弊：
1. 闭卷考试中携带或以任何方式、任何位置展示与本次考试有关的文字材料或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
2. 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3. 考试中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和草稿纸等的；
4. 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5. 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6. 由他人代替考试或替他人参加考试者；
7. 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8. 在考试过程中携带、使用通讯设备的；
9. 其他明显违反考试规定者。
